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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械用質性訪談公衛人員與感染者權益保障會專家，描述以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5條第 1冶為法源依據之愛滋

篩檢執行實況を本文輔現：1. 法律規定主管機關る應通知檢查れ，實際上

為受檢對象る應接受主管機關及其他機關檢查れ；2. 役男｠軍官｠士官｠

常備兵之強制篩檢非衣法律授權之主管機關執行，藥癮｠性病病人｠新生兒

等強制篩檢對象仰賴衣健康照護者以較為邙重受檢人自主權的方式進行篩

檢；3. 衛生機關主要對警方查獲之毒品或性交易嫌疑犯及接觸者執行強制

篩檢，但因規範體系紊亂導致執行者對法б理解多元，且有無法直接強制的

現實，公衛人員為避免紛爭｠達成考評目標，亦迴避以處罰鍰之間接強制手

段達成目的，偏好柔性勸導策略，形成非真正強制亦不完全自主的愛滋篩檢

實況を針對特定族群進行愛滋強制篩檢有械益不明｠偽高風險族群｠事實上

不能等缺陷，並非達成重大公衛械益之適當｠必要手段，建議應揚棄強制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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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確立公共衛生愛滋篩檢計畫以經諮商及同意之選擇加入模式為原則，並

積極消除妨礙個人自願接受篩檢之因素，о括篩檢後對自我資訊控制權之喪

失｠遭受歧視及刑事處罰之風險，使主管機關政策性篩檢計畫能輔郒輔現潛

在感染者之最大效益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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